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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慎選營利事業組織型態 

 

營業人申請營利事業登記，其組織型態計有獨資、合夥、公司與其他組織；稅

捐之負擔隨組織型態之不同而有所不同，茲分別就法律責任與租稅負擔作一比

較列述如下，投資人可審慎考量其經營策略及目標，做出最佳的選擇： 

（一）法律責任： 

      1.獨資及合夥： 

       此類營利事業不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因此獨資事業的資本主或合夥 

       事業的合夥人必須對其事業所產生的債務負無限責任。 

      2.公司： 

       公司（無限與兩合公司除外）與出資人（股東）為不同的法律個體， 

       各股東對於公司的責任，僅以其出資額為限，也就是說僅負有限責任 

       而已。 

（二）租稅負擔： 

      如何慎選營利事業組織型態 

組織別 

項目 

獨資及合夥 公司 

1.所得稅 除小規模之獨資、合夥組

織營利事業無須辦理結算

申報外，應依所得稅法第

71條第1項規定辦理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1)非屬小規模之獨資、

合夥組織營利事業：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自107年度起，

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

月31日止(遇休假日順

延)辦理結算申報，惟

1. 87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

月31日止，公司於繳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後，將

當年度盈餘分配予股東

，其屬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股東，並可將

其獲配之可扣抵稅額扣

抵其綜合所得稅。 

2. 104年1月1日起至106年12

月31日止，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股東（或

社員）可扣抵稅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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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

納之結算稅額；但104

年度至106年度，仍應

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

31日止，依所得稅法

第71條規定填具結算

申報書，以其全年應

納稅額之半數，減除

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

，計算其應納之結算

稅額，於申報前自行

繳納後，再向申報時

登記地稽徵機關辦理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 

資本主或合夥人計算

其營利所得：自107年

度起，獨資資本主或

合夥組織之合夥人，

應按核定之營利事業

所得額併入綜合所得

總額課徵綜合所得稅

；但104年度至106年

度，獨資資本主或合

夥組織之合夥人，應

將其營利事業所得額

減除全年應納稅額半

數後之餘額，列為其

營利所得，併入綜合

式變更如後【股利（或

盈餘）淨額×稅額扣抵比

率×50％】。 

3. 自107年1月1日起，公司

無須設置股東可扣抵稅

額帳戶，繳納之稅款不

併同分配予股東，個人

股東獲配股利採股利課

稅新制。 

4. 87年度至106年度，如公

司當年度盈餘未作分配

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

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

。 

5. 自107年度起，如公司當

年度盈餘未作分配者，

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5

%營利事業所得稅。 

6.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因

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

需，自申報107年度未分

配盈餘起，於盈餘發生

年度之次年起3年內，以

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

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

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

，支出合計達100萬元以

上，該實質投資金額得

列為計算未分配盈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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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總額課徵綜合所

得稅，且營利事業階

段所繳納稅額不得扣

抵綜合所得稅(或退稅

)。 

(2)小規模之獨資、合夥

組織營利事業：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無須辦理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 

有關小規模之獨資、

合夥組織營利事業計

算其營利所得：依所

得稅法第71條第2項

但書規定，由稽徵機

關核定其營利事業所

得額，直接歸併獨資

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

夥人之營利所得，依

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

得稅。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減

除項目，免加徵5%營利

事業所得稅。 

2.借款利息 向獨資資本主及合夥組織

合夥人所借貸之款項均應

以資本主往來論，不得列

支利息；另向非金融業借

款所支付的利息在不超過

財政部規定的利率標準（

96年度至114年度為月息

公司向股東及非金融業借款

所支付的利息在不超過財政

部規定的利率標準（96年度

至114年度為月息1分3厘）

內可以核實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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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3厘）內可以核實認定

。 

3.投資收益免稅 無右列規定之適用。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資於

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

之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

額課稅；87年1月1日至106

年12月31日間，其可扣抵稅

額，應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

3規定，計入其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餘額，但自107年1

月1日起，配合廢除設算扣

抵，已無計算股東可扣抵稅

額之必要。 

4.盈虧互抵 若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經

營2個以上之獨資、合夥

組織之營利事業，均係使

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

師查核簽證，其中如有虧

損，得依所得稅法第16條

規定，將核定之虧損就核

定之營利所得中減除，以

其餘額為計算個人綜合所

得總額項目。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之營利

事業符合所得稅法第39條但

書規定者，得將其經稽徵機

關核定之前10年內各期虧損

，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其

要件如下： 

1.會計帳冊簿據完備。 

2.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 

 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 

3.如期申報。 

5.租稅獎勵  1. 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 

  減： 

  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中 

  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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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條及各相關子法規（詳 

  細內容請參閱「九、現行 

  可適用之租稅優惠應如何 

  申請」）。 

2. 增僱員工（或加薪）薪資 

  費用加成減除租稅優惠：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36條之 

   2。 

3. 投資全新智慧機械、第五 

  代行動通訊系統、資通安   

  全產品或服務、人工智慧 

  產品或服務、節能減碳適 

  用投資抵減： 

  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 

  。 

4. 以盈餘進行實質投資適用 

  未分配盈餘減除： 

  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3 

  。 

6.營利事業所得稅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

業，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

納稅額。 

113年度營利事業課稅所得

額超過12萬元者，就其全部

課稅所得額課徵20%，但其

應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

額超過12萬元部分之半數。

其起徵額、稅率及應納稅額

計算公式說明如下： 

 1.111年度： 

  (1)P在120,000元以下者， 

    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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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超過120,000元且在 

    200,000元以下者，T = 

    (P-120,000元)×1/2。 

 (3)P超過200,000元者，T   

   =  P×20﹪。 

 2.營業期間不滿1年者，換 

   算全年所得核課。 

 

 

綜上分析，無論法律責任或租稅負擔而言，以公司組織的型態經營較佳。 

 

 

二、那些費用或損失必須向稅捐稽徵機關報備   

 

依現行稅法規定須經事前或事後向稅捐稽徵機關報備，才能列報費用或損失者

，主要有商品盤損、災害損失、固定資產報廢、商品報廢等。營利事業如因一

時疏忽，未辦理報備手續，所列報之費用或損失可能無法獲得認定。茲舉一實

例敘述如下： 

有一家稍具規模之飲料公司，全年營業額數億元，因其下游商號經銷其飲料，

偶有飲料逾保存期限未出售，以變質為由退回，該公司依法沖帳並列報商品報

廢損失，全年累積金額高達400餘萬元，由於該筆變質之飲料僅於帳上據實記

載，卻未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以下簡稱查核準則）第101條之1第1款

規定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檢具清單報請該管稽徵機關勘查監毀，國稅局於查核

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時，以該公司列報之商品報廢未能提出

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或年度所得稅查核簽證報告，且未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向

國稅局報備，悉數剔除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70餘萬元。本案公司不僅變質之飲

料不能銷售致減少收入外，又無法認列損失，可謂雪上加霜。 

有鑑於此，特將各相關稅法規定費用或損失報備事宜詳列如附表，供營利事業

參酌，藉達節稅目的。 

 

附表：各項費用或損失報備事項之稅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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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法令依據 法令規定 申報期限 

1.商品盤損 查核準則第101條 存貨採永續盤存制

或經核准採零售價

法者，存貨盤點短

少須於事實發生後

30日內，檢具清單

報請該管稽徵機關

調查認定；惟若經

會計師盤點並提出

查核簽證報告或年

度所得稅查核簽證

報告，則免予報備

。 

事後報備，並應於

事實發生後30日內

報備。 

2.災害損失 1.所得稅法施行細

則第10條之1 

2.查核準則第102

條 

1.凡遭受震災、風 

 災、水災、旱災 

 、寒害、火災、 

 土石流、海嘯、 

 瘟疫、蟲災、戰 

 爭、核災、氣爆 

 ，或其他不可預 

 見、不可避免之 

 災害或事件，且 

 非屬人力所能抗 

 拒者等不可抗力 

 之災害損失，除 

 船舶海難、空難 

 事件，事實發生 

 在海外，勘查困 

 難，應憑主管官 

事後報備，並應於

事實發生後之次日

起30日內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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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或海事報告書 

 及保險公司出具 

 之證明處理外， 

 應於事實發生後 

 之次日起30日內 

 ，檢具清單及證 

 明文件報請該管 

 稽徵機關派員勘 

 查。 

2.如未依上述規定 

 報經稽徵機關派 

 員勘查，但能提 

 出確實證據證明 

 其損失屬實者， 

 仍應核實認定。 

3.固定資產報廢 1.所得稅法第57條 

2.查核準則第95條

第10款 

固定資產因特定事

故未達固定資產耐

用年數表規定耐用

年數而毀滅或廢棄

者，除可依會計師

查核簽證報告或年

度所得稅查核簽證

報告，並檢附相關

資料，或提出經事

業主管機關監毀並

出具載有監毀固定

資產品名、數量及

金額之證明文件等

核實認定外，應於

事前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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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報請稽徵機關

備查，以其未折

減餘額列為該年度

之損失。但有廢料

售價之收入者，應

將該售價作為收益

。 

4.商品報廢 查核準則第101條

之1 

1.商品或原料、物 

 料、在製品等因 

 過期、變質、破 

 損或因呆滯而無 

 法出售、加工製 

 造等因素而報廢 

 者，除可依會計 

 師查核簽證報告 

 或年度所得稅查 

 核簽證報告，並 

 檢附相關資料核 

 實認定其報廢損 

 失者外，應於事 

 實發生後30日內 

 檢具清單報請該 

 管稽徵機關派員 

 勘查監毀，或經 

 事業主管機關監 

 毀並取具證明文 

 件，核實認定。 

 

2.生鮮農、魚類商 

應於事實發生後30

日內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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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或原料、物料 

 、在製品因產品 

 特性或相關衛生 

 法令規定，於過 

 期或變質後無法 

 久存者，可依會 

 計師查核簽證報 

 告或年度所得稅 

 查核簽證報告， 

 並檢附相關資料 

 核實認定其報廢 

 損失。 

 

3.依上述規定報廢 

 之商品或原料、 

 物料、在製品等 

 ，如有廢品出售 

 收入，應列為其 

 他收入或商品報 

 廢損失之減項。 

 

 

三、如何選用適當存貨計價方法 

 

存貨的計價方法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的規範下，計有個別辨認法、先進

先出法、加權平均法、移動平均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法等，不同存

貨計價方法影響企業之損益相當大，茲舉一簡單實例並按3種較常使用之存貨

計價方法所產生之不同結果列表供參： 

ｘｘ公司進銷資料明細，期末存貨數量為1,800(進貨數量合計數6,700-銷貨數量

合計數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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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公司進銷資料明細 

進貨日期 進貨數量 單價 金額 銷貨日期 銷貨數量 

01/01期初存貨 1,000 80 80,000 02/05 600 

03/01 1,500 85 127,500 04/15 700 

06/03 1,000 90 90,000 07/07 900 

08/04 1,200 95 114,000 08/10 1,500 

11/02 2,000 100 200,000 12/12 1,200 

合計 6,700  611,500  4,900 

(1)先進先出法：期末存貨成本為100元×1,800=180,000元，銷貨成本為431,500 

   元 

(2)加權平均法： 

   611,500元÷6,700=91.27元…………加權平均單價 

   期末存貨成本為91.27元×1,800=164,286元，銷貨成本為447,214元。 

(3)移動平均法： 

 進貨 銷貨 存貨 

日期 數量 單價 總成本 數量 單價 總成本 數量 單價 總成本 

01/01 1,000 80 80,000    1,000 80 80,000 

02/05    600 80 48,000 400 80 32,000 

03/01 1,500 85 127,500    1,900 83.95 159,500 

04/15    700 83.95 58,765 1,200 83.95 100,735 

06/03 1,000 90 90,000    2,200 86.70 190,735 

07/07    900 86.70 78,030 1,300 86.70 112,705 

08/04 1,200 95 114,000    2,500 90.68 226,705 

08/10    1,500 90.68 136,020 1,000 90.68 90,685 

11/02 2,000 100 200,000    3,000 96.90 290,685 

12/12    1,200 96.90 116,280 1,800 96.89 174,405 

合計         174,405 

期末存貨成本為174,405元，銷貨成本為437,095元。 

上例之進、銷貨資料分別依上述3種常用之存貨計價方法所產生之結果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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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估價方法 所計得之期末存貨

金額 

物價上漲時 物價下跌時 

先進先出法 180,000 最大 最小 

加權平均法 164,286 最小 最大 

移動平均法 174,405 次大 次大 

本案例因進價呈逐漸上漲趨勢，採先進先出法計算存貨成本較為不利。反之，

在物價平穩或逐漸下降之趨勢，則採先進先出法較有利，因先進貨先銷貨，且

其成本較高，減少銷貨毛利，可獲存貨節稅效果。但營利事業應注意的是，依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營利事業應慎重選用會計原則且各期一致採用，以增進報

表之比較性，除因環境改變或能證明新採用之會計原則較原採用之會計原則為

佳外，不宜輕易變更。基於簡政便民考量，現行已刪除存貨估價之方法之採用

及變更應事前申報稽徵機關核准之規定，惟為避免營利事業藉變更存貨估價方

法操縱損益，規避稅負，稽徵機關將對此類案件加強查核。 

 

 

四、前3年度實際發生呆帳比率超過1%，以實際發生率估列 

    備抵呆帳 

 

例： 

ｘｘ股份有限公司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列報呆帳損失，由於實際發生呆帳之

比率遠超過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餘額之1%，該公司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

則第94條第3款規定，以其前3個年度依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平均數限

度內估列呆帳損失，透過該項損失之估列，該公司可大幅降低當年度應納稅額

。惟營利事業應特別注意，當實際發生呆帳損失時，應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第94條第6款至第8款規定取具合法憑證，以免喪失主張該項損失之權利

。 

 

 

五、如何選用折舊方法以節省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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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依稅法規定列報折舊費用時，可依本事業之營業情況選用或變更適當

之折舊方法，以達節稅效果。 

在財務會計理論及商業會計法規定之折舊方法甚多，但依所得稅法第51條規定

，以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年數合計法、生產數量法、工作時間法或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折舊方法為準，由營利事業自行選擇。另營利事業如因營業

環境之改變認應改採新的折舊方法較為合理客觀時，亦可變更折舊方法。又財

務會計所採用之折舊方法不必與所得稅法第51條規定之折舊方法一致，但申報

所得稅時可選用適當之折舊方法，除可享受節稅之利益外，又可兼顧財務報表

之公允表達。 

原則上，同一固定資產早期採用定率遞減法所提列之折舊額較平均法為高，可

使早期之純益降低而具有遲延納稅之利益，但仍應考慮本身之營業狀況，始能

做正確之決定。究應如何選用始合宜，茲歸納如下： 

(一)營利事業如有下列情況，宜採用平均法提列折舊： 

（1）享受5年免稅獎勵期間：因如採定率遞減法將使免稅期間多提折舊，減少 

     之所得將遞延於非免稅期間而增加非免稅期間之租稅負擔。 

（2）處於虧損期間或有鉅額前10年虧損可扣抵時：採用定率遞減法只會加大 

     營利事業之虧損，如採平均法可減少折舊提列，及時享受盈虧互抵利 

     益。 

（3）新創立或預期轉虧為盈時：早期營業規模較小或由虧損狀況初轉為盈餘 

     時，獲利均較低，如採定率遞減法並無減輕稅負之實質利益。 

（4）享受購置設備、研究發展、人才培訓支出之投資扣抵稅額時：因已實質 

     享受減稅利益，若採用定率遞減法反而對營利事業不利。 

(二)反之，營利事業如非屬上述情況及在物價水準、稅率不變情況下，採用定 

   率遞減法較平均法有利，誠如前述，此法能使固定資產早期較平均法多提 

   折舊，將早期應納之稅負遞延至後期繳納，而獲延期納稅之利益。 

 

 

六、折舊性資產已達耐用年限如何處理 

 

營利事業購置之折舊性資產如果已達耐用年限時，請不要保留於帳上任其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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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告訴您有兩種處理方法可以達到節稅之效果，特舉例詳述如下，以供選

擇。 

情況一：處分後將未折減餘額列為當年度損失 

假設ｘｘ公司於95年1月購置機器設備金額10,000,000元，依固定資產耐用年數

表規定該機器設備之耐用年限為9年，依法截至103年12月耐用年限屆滿，如無

法繼續使用，將設備處分後，該公司可將其殘值1,000,000元列報為處分年度損

失，但有廢料售價之收入者，應將售價作為收益，以免漏報受罰。 

情況二：續提折舊 

上項機器倘於耐用年限屆滿仍繼續使用者，其殘值得自行預估可使用年數並重

新估計殘值後，按原提列方式計提折舊。 

以平均法為例，其續提折舊公式為： 

(原留殘值－重行估列殘值)÷估計尚可使用年數=折舊延用上例，其預估可再使

用4年，重行估列殘值200,000元，則該機器設備每年可再提列折舊200,000元。(

1,000,000元－200,000元)÷4=200,000元..........每年再計提折舊費用 

本則分析：因營利事業之獲利情況不一，在獲利豐厚年度以選擇情況一可達立

竿見影之效果，在獲利平穩年度則採情況二，以達按年定額節稅效果，營利事

業應自行斟酌採用。 

 

 

七、如何辦理資產重估價 

 

營利事業之固定資產、遞耗資產及無形資產於當年度物價指數較該資產取

得年度或前次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年度物價指數上漲達25%時，得

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辦理資產重估價，經核准辦理資產重估價之營利事

業，如其部分資產之重估年度物價指數未超過該資產取得年度物價指數達

25%，該項資產仍可辦理重估。依財政部114年1月17日台財稅字第113

04682780號令發布「歷年來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生產者物價指數及資產重

估用物價倍數表」所示，113年度物價指數已較68年度以前年度（包括6

8年度）、76年度至83年度及88年度至91年度，分別上漲達25%，因

此，營利事業於前開年度期間取得或前次於該等年度期間辦理資產重估價

之資產，均可申請辦理資產重估價，至營利事業於69年度至75年度、84

年度至87年度及92年度至112年度間取得或前次以該等年度期間之物價

指數為依據辦理資產重估價之資產，因本次物價指數上漲程度未達25%，

除符合營利事業資產重估價辦法第10條規定可併予辦理資產重估價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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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外，不得申請辦理資產重估價。辦理資產重估的好處在於重估增值差價

免計入所得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並可依規定增加折舊、耗竭或攤折額等

損費，惟該資產於重估後發生轉讓、滅失或報廢情事者，應於轉讓、滅失

或報廢年度，轉列為營業外收入或損失；茲舉一增加折舊費用之簡例及說

明其重估帳務處理：例：ｘｘ公司68年1月購入建築物100,000,000元，

耐用年數49年，殘值2,000,000元，採平均法提列折舊，該公司以113年

12月31日為重估基準日辦理資產重估價。其帳務處理如下： 

(一）68年1月取得時： 

     借：建築物100,000,000 

     貸：現金（銀行存款）100,000,000 

(二)68年~113年每年應提折舊2,000,000元，共提列折舊 92,000,000元 

    [(100,000,000元-2,000,000元)÷49×46]=92,000,000元 

    借：折舊2,000,000 

    貸：累計折舊2,000,000 

(三)113年12月31日為重估基準日，建築物重估價值之計算： 

  1.113年12月31日帳面未折減餘額為8,000,000元，即： 

    100,000,000元－92,000,000元=8,000,000元 

  2.物價倍數為1.5168 （查物價倍數表） 

  3.重估價值為12,134,400元 

    8,000,000元×1.5168 =12,134,400元 

  4.重估差價為4,134,400元=12,134,400元－8,000,000 元 

    借：建築物-重估增值4,134,400 

     貸：未實現資產重估增值4,134,400 

(四）建築物重估後(114年度以後)每年可提列折舊之計算： 

  1.重估後殘值為3,033,600元 

    2,000,000元×1.5168=3,033,600 

  2.重估後每年應提折舊額3,033,600元 

    (12,134,400元-3,033,600 元)÷( 未使用年數3) = 3,033,600 元 

    借：折舊3,033,600 

    貸：累計折舊3,033,600 

上例得知，未重估前每年可提列之折舊費用2,000,000元，重估後每年可

提列折舊3,033,600 元，增加1,033,600元之損費可達到延期納稅之效果。

另有關土地因非屬所得稅法第50條規定之固定資產，故不得申請辦理資

產重估價。 
 

 

八、國內營利事業取自所得稅協定他方締約國之所得可向所

得來源國申請適用免稅或較低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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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與35個國家簽署全面性所得稅協定。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

業，如有來自所得稅協定他方締約國之所得，可依該協定規定，於他方締約國

享有免予課稅或僅依上限稅率課稅之優惠。該等依所得稅協定規定屬於他方締

約國免予課稅之所得，或訂有上限稅率之所得，營利事業如因未適用所得稅協

定而於他方締約國溢繳之國外稅額，依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第36條第2項

規定，不得依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規定扣抵我國所得稅，故營利事業如有取自

所得稅協定他方締約國之所得，應向所得來源國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以避免

重複課稅。 

附表 租稅協定股利、利息及權利金上限稅率一覽表 

簽約國 股利所得上限稅率 利息所得上限稅率 權利金所得上限稅率 

新加坡 對該所得課徵之總稅

負合併不超過 40% 

無規定 15% 

印尼 10% 10% 10% 

南非 5%或15% 10% 10% 

澳大利亞 10%或15% 10% 12.5% 

紐西蘭 15% 10% 10% 

越南 15% 10% 15% 

甘比亞 10% 10% 
10% 

史瓦帝尼

(原「史瓦

濟蘭」) 

10% 10% 10% 

馬來西亞 12.5% 10% 10% 

北馬其頓

(原「馬其

頓」) 

10% 10% 10% 

荷蘭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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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10%或15% 10% 10% 

塞內加爾 10% 15% 12.5% 

瑞典 10% 10% 10% 

比利時 10% 10% 10% 

丹麥 10% 10% 10% 

以色列 10% 7%或10% 10% 

巴拉圭 5% 10% 10% 

匈牙利 10% 10% 10% 

法國 10% 10% 10% 

印度 12.5% 10% 10% 

斯洛伐克 10% 10% 5%或10% 

瑞士 10%或15% 10% 10% 

泰國 5或10% 10%或15% 10% 

德國 10%或15% 10%或15% 10% 

吉里巴斯 10% 10% 10% 

盧森堡 10%或15% 10%或15% 10% 

奧地利 10% 10% 10% 

義大利 10% 10% 10% 

日本 10% 10% 10% 

加拿大 10%或15% 10% 10% 

波蘭 10% 10% 3%或10% 

捷克 10% 10% 5%或10% 

沙烏地阿拉

伯 

12.5% 10% 4%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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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10% 10% 10% 

 

 

九、現行可適用之租稅優惠應如何申請 

 

除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租稅優惠於98年12月31日施行期滿外，目前公司尚可適

用之租稅優惠有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23條第2項)、發展觀光條例(第50條)、生

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5條、第6條及第7條)(110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

藥產業發展條例第5條及第6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6條、第37條及

第40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28條、第29條及第33條)、產業創新條

例(第10條、第10條之1、第12條之1、第23條之3)、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27

條、第27條之1)、都市更新條例(第70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14條及第24條)、

電影法第7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第35條之1及第36條之2)、自由貿易

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29條)、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35條)、運動產業發展條

例(第25條、第26條之2)及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第8條)。以下茲就較常用之租

稅優惠如何申請說明之： 

(一)產業創新條例之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1.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出金 

   額自105年1月1日起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一 

   經擇定不得變更，但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為限： 

   (1)於支出金額1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2)於支出金額10%限度內，自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抵減方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定，在當 

     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後不得變更。 

  2.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授權訂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 

   投資抵減辦法」(以下簡稱研發投抵辦法)第14條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申請適用該研發投資抵減者，應於辦理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3個月 

   起至截止日內，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就其資格條件及當年度研究發展活動是否符合第2條至第4 

   條規定提供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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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若有(1)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或使用之專用技術之 

   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用；(2)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 

   料庫、軟體程式及系統之費用；(3)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 

   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4)公司或有限合 

   夥事業與國內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共同研發等之支出，須申請專 

   案認定，並應與研究發展活動提供審查意見之申請案併案向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4.專用技術及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與國內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共同 

   研發之支出，逾期未提出專案認定申請者，得於費用之攤折或分攤年限內 

   依前述規定期限提出，經核准者，其尚未攤折或分攤之支出自提出申請之 

   前一年度起適用。 

  5.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從事研究發展支出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者，除於規定期 

   限內向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外，尚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租稅減免部分）第A3頁、第A10-1 

   頁及第A15-2頁，並檢附規定文件，送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之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如填報之資料有疏漏，得於所得稅法規定 

   申報期限屆滿前補正；其逾期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得不予受理。 

(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之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1.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規定，中小企業之公司(以下簡稱中小企業)得選 

   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該中小企業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為限： 

   (1)於支出金額1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2)於支出金額10%限度內，抵減自當年度起3年內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 

    抵減方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定，在當年度結算 

    申報期間屆滿後不得變更。 

  2.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授權訂定之「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 

   減辦法」(以下簡稱中小企業研發投抵辦法)第15條規定，中小企業申請適   

   用該研發投資抵減者，應於辦理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3個月起至截 

   止日內，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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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申請就其資格條件及當年度研究發展活動是否符合第2條至第4條規定 

   提供審查意見。 

  3.中小企業若有(1)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或使用之專用技術之當年度攤折 

   或支付費用；(2)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軟體 

   程式及系統之費用；(3)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 

   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4)中小企業與國內外公司、 

   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共同研發等之支出，須申請專案認定，並應與研究發 

   展活動提供審查意見之申請案併案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4.專用技術及中小企業與國內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共同研發之支出 

   ，逾期未提出專案認定申請者，得於費用之攤折或分攤年限內依前述規定 

   期限提出，經核准者，其尚未攤折或分攤之支出自提出申請之前一年度起 

   適用。 

  5.中小企業從事研究發展支出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者，除於規定期限內向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外，尚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填報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租稅減免部分）第A3頁、第A10頁及第A15-3 

   頁，並檢附規定文件，送請中小企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抵 

   減稅額；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未依規定格式填  

   報者，不得適用投資抵減。填報之資料如有疏漏，得於所得稅法規定申報 

    期限屆滿前補正；經稅捐稽徵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 

   完全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不予受理。  

(三)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之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1.公司從事研發製造新藥、新劑型製劑、高風險醫療器材、再生醫療、精準 

   醫療、數位醫療、專用於生技醫藥產業之創新技術平台及其他策略生技產   

   品，得在投資於研究與發展支出金額25%限度內，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之年度起5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其每一年度得抵減總 

   額，以不超過該生技醫藥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50%為限。但 

   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2.公司符合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辦法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要件者，得檢具相 

   關文件，向經濟部申請審定為生技醫藥公司；經審定為生技醫藥公司者， 

   經濟部核發生技醫藥公司之審定函自核發之次日起5年內有效，屆期失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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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且有效期間不得逾中華民國120年12月31日。 

  3.取得審定函之生技醫藥公司，如經查核發現其於審定函有效期間內，有不 

   符合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辦法第2條第1項第1款第2目、第3目所訂之比例及人 

   數者，依同辦法第4條第3項規定，經濟部得邀請第2條第2項機關代表及學 

   者專家再行確認後，撤銷或廢止該審定函。 

  4.生技醫藥公司有下列之支出者，於費用發生當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期間開始前3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向經濟部提出專案認定申 

   請，經核准者，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抵減之；逾期提出申請 

   者，不予受理。 

   (1)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2)為生技醫藥上市而委託國外醫藥研發服務公司從事臨床前及臨床試驗之 

     費用。 

   (3)其他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5.公司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經濟部核發之生技 

    醫藥公司審定函，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租稅減免部分）第A3 

   頁、第A10頁及第A15-1頁，並檢附規定文件，送請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   

   機關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如填報之資料有疏漏，得於所得稅法規定申報 

   期限屆滿前補正；其逾期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得不予受理。 

(四)股東投資抵減： 

    公司創立或擴充若符合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7條) (110年12月30日修 

    正公布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6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0 

    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33條)及電影法(第7條)之規定，申請 

    以股東投資抵減，抵減股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者，應取得公司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股東投資抵減證明書，並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時，檢附股東投資抵減證明書正本一併申請之。 

(五)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 

  1.公司若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7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 

    例(第29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14條)之規定，申請以機器、設備及技術 

    投資抵減，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者，應事先取得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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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證明書，並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時，檢附自動化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證明書正本及購買之相關 

    憑證一併申請之。 

  2.產業創新條例之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投 

   資抵減： 

   (1)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若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自114年1月1日起 

     至118年12月31日止投資於自行使用之全新智慧機械、投資於導入第五代 

     行動通訊系統、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人工智慧機械、節能減碳之相關 

     全新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其支出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合計 

     達新臺幣100萬元以上、20億元以下之範圍，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申請人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30%為限： 

     ①於支出金額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②於支出金額3%限度內，自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 

    抵減方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定，於當年度結算 

    申報期間屆滿後不得變更。 

   (2)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授權訂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 

     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抵減辦法」第12條規定，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4 

     個月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前，依經濟部建置之申辦系統格式，完成登錄並 

     成功上傳投資計畫及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項目有關證明文件，同時 

     於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依規定格式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書（租稅減免部分）第A3頁、第A10-1頁及第A14頁，及檢附相關文 

     件，送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之國稅局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申 

     請人於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未依規定格式填報者，逾期不得適用 

     投資抵減。填報之資料如有疏漏，經稅捐稽徵機關通知補正，屆期未補 

     正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不予受理。 

  3.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之機械設備投資抵減： 

   (1)公司若符合生技醫藥發展條例第6條，投資於生產製造所使用之全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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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械、設備或系統，其支出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合計達新臺幣1,000萬元 

     以上、10億元以下之範圍，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並以不超過申請人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為限： 

     ①於支出金額5%限度內，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抵減當年 

       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②於支出金額3%限度內，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3年內抵   

        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抵減方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定，於當年度結算 

    申報期間屆滿後不得變更。 

   (2)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6條授權訂定之「生技醫藥公司投資機械設備或 

     系統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10條規定，生技醫藥公司於辦理投資當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4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依經 

     濟部建置之申辦系統格式，完成登錄並成功上傳生技醫藥公司審定函、 

     投資計畫及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項目有關證明文件，完成申辦作業 

     。 

   (3)生技醫藥公司依前開辦法第12條規定，應自投資年度起至抵減年度止， 

     於辦理各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 

     列期限及程序辦理： 

     ①應於辦理投資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規定之文件， 

       送請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數額。 

     ②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應於辦理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就各投資年度之支出金額分別擇定抵減方式，送請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申報無應納營利事業所得額，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者，應自核定稅額通知 

       書送達之次日起6個月內，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擇定抵減方式，送請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抵減稅額。抵減方式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③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應按投資年度順序，依序抵減。                                         

   (4)生技醫藥公司於辦理投資年度或擇定抵減方式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時，未於結算申報期限內依規定格式填報者，不得適用投資抵減 

     ；其餘年度未於規定期限內依規定格式填報，經稅捐稽徵機關通知補正 



24 

     ，屆期未補正者，該年度不得適用投資抵減；如填報之資料有疏漏，經 

     稅捐稽徵機關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不予受理。 

(六)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可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除項 

    目： 

  1.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自辦理107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起，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3年內， 

   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不 

   包含購買土地及非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達100萬以上(減除政府補助款 

   後)之資本支出，該投資金額於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計算當年度未分 

   配盈餘時，得列為減除項目免加徵5%營利事業所得稅。 

  2.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或更正)時，應依規定格 

    式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租稅減免部分)第A10-1頁及A30頁，並 

    檢附投資證明文件送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七)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及捐贈費用加成減除 

    : 

  1.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之2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為促進職 

   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 

   有關事宜。相關規定如下: 

   (1)營利事業透過專戶對經教育部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 

      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1,000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175%， 

      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 

      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100%，自 

      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捐贈金額超過1,000萬額度部分，不得 

      適用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所得稅法第36條及其他法律有關捐贈費 

      用列報之規定。 

   (2)營利事業透過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 

      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 

      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175%，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 

      除，不受前項新臺幣1,000萬元額度及但書之限制。 

   (3)營利事業依規定得減除之金額，以減除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24條規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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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之所得額至零為限；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所得額已為負數者，不 

      得適用加成減除。 

   (4)營利事業同一筆捐贈費用得選擇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或第26條之 

      2規定減除，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2.營利事業透過專戶對受贈對象捐贈者，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或決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檢附教育部核發之捐贈收據及相關 

   文件，由營利事業所在地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 

(八)員工接受召集請假期間薪資費用加成減除: 

  1.依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規定，後備軍人接受召集期間，其所屬機關（ 

    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公假，薪資照給。各機關團 

    體給付員工請假期間之薪資金額，依下列方式自其當年度所得額中減除 

    ： 

   (1)屬應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者，得就其給付薪資金 

      額150%，自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 

   (2)屬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執行業務者、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 

      及養護、療養院（所），得就其給付薪資金額150%，於核實計算申報當 

      年度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所得中減除。 

  2.各機關團體給付員工請假期間之薪資金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為 

    準，且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租優惠者，不得重複適用。 

  3.各機關團體依規定得減除之金額，以減除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 

    2類、第10類或第24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至零為限；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計 

   算所得額已為負數者，不得適用加成減除。 

(九)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  

  1.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第1 項規定，中小企業增僱2人以上 

    之24歲以下或65歲以上本國籍基層員工，且提高該企業整體薪資給 

    付總額時，得就其增僱該員工所支付薪資金額之200%，自其增僱當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資格要件規定如下：  

   (1)當年度增僱2人以上之24歲以下或65歲以上本國籍基層員工。 

   (2)自當年度增僱符合上揭(1)規定員工後之月平均基層員工數，較前 

      一會計年度月平均基層員工數增加2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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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當年度不包括適用上揭(1)規定之員工薪資金額之整體薪資給付總 

      額應高於前一年度整體薪資給付總額。  

   (4)增僱本國籍基層員工之薪資相當或高於當年度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  

      告之最低工資。  

  2.中小企業申請適用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者，應於辦理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租稅減  

    免部分）第A10頁、第18頁及切結書，並檢附當年度與前一年度勞工 

    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增僱員工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表及薪資明細資料及其他足資證明符合本辦法適用要件之相關證明文  

    件，送請中小企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  

    加成減除之數額；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未依  

    規定格式填報者，不得適用加成減除。填報之資料如有疏漏，經稅捐  

    稽徵機關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不  

    予受理。  

  3.中小企業申請適用加成減除優惠之增僱員工薪資費用支出，應扣除政  

    府補助款，且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為準。 

  4.中小企業依規定得加成減除之金額，以減除至當年度依所得稅法規定  

    及相關法令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為零止；如計算之課稅所得額為負  

    數者，不得適用加成減除。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第1項) 

(十)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  

  1.中小企業調高本國籍基層員工之平均薪資給付水準時，且符合當年度  

    平均薪資給付水準高於前一年度平均薪資給付水準者，得就非因法定  

    最低工資調整而增加支付本國籍現職基層員工薪資金額之175%，自 

    其增加薪資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2.中小企業申請適用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者，應於辦理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租稅減  

    免部分）第A10頁、第18-1頁及切結書，並檢附加薪員工之當年度與 

     前一年度之薪資明細資料、加薪員工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表、申請適用之當年度與前一年度之基層員工薪資所得彙總表及其他 

    足資證明符合本辦法適用要件之相關證明文件，送請中小企業所在地 

    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加成減除之數額；於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未依規定格式填報者，不得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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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加成減除。填報之資料如有疏漏，經稅捐稽徵機關通知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不予受理。  

  3.中小企業申請適用加成減除優惠之加薪薪資費用支出，應扣除政府補  

    助款，且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為準。如已適用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第36條之2第1項規定或其他租稅優惠，不得重複適用。 

  4.中小企業依規定得加成減除之金額，以減除至當年度依所得稅法及相  

    關法令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為零止；如計算之課稅所得額已為負數  

    者，不得適用加成減除。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第2項) 
 

 

十、投資抵減可用以抵減暫繳稅額 

 

公司若有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稅額，可抵減暫繳稅額： 

(一) 公司若有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以前年度(非當年度)尚未抵減之各項投資

抵減稅額【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7條、第15條、獎勵民間參與交

通建設條例第29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14條、第24條、都市更新條例第70

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第49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21條、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7條、發展觀光條例第50條、企業併購法第42條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23條、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5條、第6條、產業

創新條例第10條、第10條之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等法令，按相關規

定抵減年限內尚未抵減之稅額者】，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細表，

於當年度暫繳申報時，申報全額抵繳當年度應納暫繳稅額。 

(二) 公司若有尚未抵減之股東投資抵減稅額【暫繳申報前，取得稽徵機關依獎    

    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33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0條、電影 

    法第7條或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7條(110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 

    藥產業發展條例第6條)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營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 

    證明書」者】，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細表，於當年度暫繳申報時 

    ，申報全額抵繳當年度應納暫繳稅額。 


